
项目类型

项目编号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

2025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合同书

（适用于一般项目和专项项目）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单位（甲方）： XX学院/机关项目填教务处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务处 制



一、主要研究内容（包括拟解决的主要难点和问题、创新点等）

 

 二、研究目标和预期主要成果及形式

（一）研究目标

  

（二）预期主要成果及形式

      

注: 

1.一般项目注重成果实效，对发表论文不做要求；若发表论文，原则上应发表核心期刊论文。

2.核心期刊教改论文的认定范围：CSCD 或北大核心期刊发表的教育教学改革论文，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教学论

文期刊分类目录》所列期刊上发表的论文。

3.公开发表的论文，应在醒目位置标注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资助”和立项编号，未标注

的不予列入项目验收材料。



三、项目进度安排（项目研究期限 2025年 11月-2027年 10月）

四、项目经费使用计划

（经费支出范围见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校财发〔2021〕216号）



五、完成人情况 

第(1)完成人姓名 性    别

出生年月 最后学历

参加工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在项目中

承担的任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 人 签 名: 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第(2)完成人姓名 性    别

出生年月 最后学历

参加工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在项目中

承担的任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 人 签 名: 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第(3)完成人姓名 性    别

出生年月 最后学历

参加工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在项目中

承担的任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 人 签 名: 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第(4)完成人姓名 性    别

出生年月 最后学历

参加工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在项目中

承担的任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 人 签 名: 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第（5）完成人姓名 性    别

出生年月 最后学历

参加工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

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

在项目中

承担的任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 人 签 名: 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六、本合同签约各方

下达单位（甲方）：

项目管理人：

单位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项目负责人（乙方）（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七、各方责任

第一条  为按时顺利完成项目任务，明确各方责任，特订立本合

同。

第二条  甲方责任：下达项目计划，组织项目申报、立项、检查

验收，负责按合同进行经费资助、监督、检查合同执行情况；做好项

目过程管理和服务工作，督促乙方按本合同的研究内容和计划进度如

期完成所承担项目。

第三条  乙方责任：严格履行项目合同，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，

并积极配合甲方的检查。

第四条  合同签订后，双方应严格按照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

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管理办法》(校教发〔2017〕125号)规定执行。

第五条  本合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各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第六条  本合同由甲方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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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